
 芦淞区拆违大队2020年部门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专项资金的分配、使用、管理应当坚持下列原则

㈠公开、公正、科学、高效；  

㈡集中使用，突出重点，择优安排；  

㈢专户专账，专款专用

㈣依法行政，规范管理；  

跟踪问效，责任追究

2020年我单位部门专项资金共有3项：协管员人员经费;2、人员制服经费;3、土地违法行为整治专项。 2020年对此资金的暂行管理办法如下：

协管员工资：大队协管队员的基本工资2000元/月、绩效工作300元/月，专项补助100元/月、年终绩效奖金2400元的发放以及各类社会保险的缴纳；按月结算。 

人员制服经费。每两年换新，大队共计队员90人，每人必配备春秋制服、夏季制服、冬季制服，及相关制服配件等，金额按照实际产生结算。

土地违法行为整治专项。堵源头、治顽疾、标本兼治扎实做好我区违建零增长、存量违建逐步消除。每次整治行动，做好行动预算，所需费用按照实际产生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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